
(一)«公开募捐资格申请书»(见附件１).包括本组织符合第五条

各项条件的具体说明和书面承诺.

(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申请前一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慈善活

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专项信息报告.

(三)理事会关于同意申请公开募捐资格的书面会议决议.

(四)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慈善组织,还应当提交报经业务主管单位

同意的书面材料.

(五)登记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二、«慈善法»施行前登记设立的公募基金会,凭其标明慈善组织

属性的登记证书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领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填写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申领表»(见附件２).

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公开募捐的其他非营利性组织,

凭法人登记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领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填写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申领表»(见附件２).

附件:１公开募捐资格申请书 (略)

２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申领表 (略)

«吉林省慈善组织认定工作实施办法» 和

«吉林省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和

公开募捐活动管理办法» 解读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吉林省民政厅公布了新修订的 «吉林省慈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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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和 «吉林省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和公开募捐活

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和 «管理办法»),现就修订情况

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实施办法»和 «管理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９月施行以来,对规范我

省慈善组织认定和慈善组织依法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２３年底,新修改的 «慈善法»经十四届全国人大

七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于今年９月５日正式实施.为贯彻落实新修改

的 «慈善法»,民政部修订了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和 «慈善组织公开

募捐管理办法».这几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慈善组织认定、慈善

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和公开募捐活动管理都有了新的规定.为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我省慈善组织认定和公开募捐管理工作,吉林省民政厅坚持问题

导向,总结实践经验,对 «实施办法»和 «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内容

(一)«实施办法»修订的主要内容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修改和完善慈善组织认定条件.根据新修改的 «慈善法»和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实施办法»取消了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时间

限制,删除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直接修订为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

内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申请

认定为慈善组织,适用本实施办法”.在第五条第四款增加 “章程符合

«慈善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的表述.

二是完善不予认定慈善组织情形.根据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社

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将 «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三款修

改为 “申请时被民政部门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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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的”,把严重违法失信社会组织列为不予认定慈善组织的情形.第

十三条中增加了 “将该组织及直接责任人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

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向社会公布”的表述.

三是补充完善监督管理法律责任.根据新修改的 «慈善法»第一百

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对 «实施办法»第四章

监督管理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进行修订.

四是明确慈善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新修改的 «慈善法»

第四条,在 «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增加 “慈善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

五是修改完善有关文字表述.根据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将第八

条的 “证明材料”修改为 “书面材料”,在 “民政部门”前增加 “办理

其登记的”限定,对第一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作了文字修改.

(二)«管理办法»修订的主要内容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优化公开募捐资格申请条件.根据新修改的 «慈善法»和 «慈

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对慈善组织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放宽了时限要求,由原来的二年时间,修改为 “依法登记满一年的慈善

组织,可以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同时,进一

步优化完善了公开募捐资格申请条件,重点考察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

的有效性、内部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慈善组织运作的合规性.

二是细化公开募捐方案有关规定.«管理办法»聚焦公开募捐活动

管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逐项细化了公开募捐方案的具体内容和有关要

求.例如,增加了预期募集款物数额,明确了单次募捐活动的最长开展

期限;规定每一项公开募捐活动应当单独备案,不得合并备案等,推动

慈善组织科学规划、合理设计、依法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方便募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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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社会公众、有关部门对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三是规范合作公开募捐行为.针对合作募捐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对募捐合作方的监管职责等问题,«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

管理要求.例如,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对善款募集和使用

情况进行监管;应当细化募捐合作协议内容,通过评估、审计等手段加

强对募捐合作方行为的监督等.

四是明确吊销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后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管

理办法»明确慈善组织被依法吊销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当年开展慈善

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仍按照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标准执

行,之后再按照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标准执行,解决了慈善

组织失去公开募捐资格后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衔接问题.

五是修改完善有关文字表述.根据新修改的 «慈善法»,在 “民政

部门”前增加 “办理其登记的”限定,对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第

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条作了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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